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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STONE ENERGY GROUP LIMITED
金 山 能 源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63）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金山能源」）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
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396,170 532,202
銷售成本 (356,835) (288,698)

毛利 39,335 243,504
其他收入及收益 32,470 46,834
銷售及分銷費用 (4,063) (1,664)
行政開支 (52,534) (64,056)
其他開支 (855,734) —

融資成本 5 (63,901) (77,78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 2,711 —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6 (901,716) 146,831
所得稅 7 180,527 (43,928)

本期溢利╱（虧損） (721,189) 10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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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

之匯兌差額 (22,683) 54,201

本期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743,872) 157,104

以下各方應佔本期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80,196) 94,098
非控股權益 (40,993) 8,805

(721,189) 102,903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01,580) 145,082
非控股權益 (42,292) 12,022

(743,872) 157,104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0.476港元) 0.078港元

攤薄 (0.476港元) 0.064港元

– 2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907,058 2,151,176
預付土地出讓金 14,713 15,080
採礦權 2,463,486 2,964,936
於共同控制實體投資 19,147 16,623
預付款項及按金 158,358 155,964

非流動資產總值 4,562,762 5,303,779

流動資產

存貨 12,396 17,216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172,396 117,1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6,268 566,144
可收回稅項 1,042 —

已抵押存款 2,838 2,93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430 51,928

流動資產總值 369,370 755,32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93,653 5,04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99,636 1,181,973
計息銀行借貸 12 585,936 555,075
應付稅項 253,505 272,526

流動負債總額 1,732,730 2,014,622

流動負債淨值 (1,363,360) (1,259,29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99,402 4,04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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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4,918 —

計息銀行借貸 12 671,385 678,425
可換股票據 231,880 221,782
遞延稅項負債 440,941 646,748

非流動負債總額 1,439,124 1,546,955

資產淨值 1,760,278 2,497,52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2,873 142,873
儲備 1,539,169 2,234,125

1,682,042 2,376,998

非控股權益 78,236 120,528

權益總額 1,760,278 2,49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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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

閱。

本 財 務 報 表乃按 持 續 經 營 基 準 編 製 ， 儘 管 本 集 團 於二 零一二 年 六 月三 十 日 錄 得 流 動 負 債 淨 額

1,363,360,000港元。此乃由於 (1)董事估計自集團採煤業務產生之淨經營性現金流入足夠支付集團之負債

及資本承擔於到期時之需求； (2)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已確認其有能力並同意向本集團提供財務資助，使

之於可見將來能應付其到期負債；及 (3)董事亦正考慮╱採用其他選擇以監察及改善本集團的現金流，包

括延長現有銀行貸款的還款日期及作出其他融資安排。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

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全部資料及披露，故應連同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之年

度財務報表一並閱覽。

除下文附註 2所述者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的、經修訂或修訂於若干準則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本集團

已應用以下於本期間財務報表首次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嚴重惡性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既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金融工具：披露 — 金融資產的

轉移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所得稅 —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之回收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中期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計

政策亦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著手評估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影響，惟尚未能確定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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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超過 90%收益、開支及資產來自於中國大陸開採及銷售煤炭之業務。本集團之管理層會基於此等

業務之經營業績就資源分配及評估本集團表現作決定。據此，董事認為於中國大陸開採及銷售煤炭乃本

集團唯一一個可報告之分部。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乃完全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經營而來，此外，本集團逾 90%之非

流動資產（財務資產除外）乃位於中國。

期內，本集團與兩名（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三名）獨立外部客戶有交易，貢獻超過本集團

總收益之10%。向各此等客戶銷售產生之收益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甲 134,410 81,777

客戶乙 63,457 *

客戶丙 * 283,020

客戶丁 * 100,862

* 少於本集團總收益之10%。

4. 收益

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售予客戶之已售貨品之發票值減銷售稅、增值稅、退貨及折扣。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53,803 48,295

可換股票據之名義利息 10,098 16,693

可換股債券之名義利息 — 24,160

可換股債券利息 — 1,590

減：資本化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利息 — (12,951)

63,901 77,787

– 6 –



6.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356,835 288,698

折舊 123,730 82,814

預付土地出讓金攤銷 211 130

採礦權攤銷 76,062 70,9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300,000 —

採礦權減值 # 400,000 —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 153,629 —

其他應付款項撥回 (29,349) —

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平值收益 — (35,452)

終止認購協議之其他收入 — (10,000)

# 此等項目計入期內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的「其他開支」項下。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作出

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無）。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本集團所

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 — 中國大陸 19,949 73,278

遞延 (200,476) (29,350)

(180,527) 43,928

共同控制實體應佔稅項99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無）計入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

的「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

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1,428,729,168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206,120,685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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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期內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及視作轉換本公司所發行之可

換股票據對期內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就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有關攤薄之

調整。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計

算，並已作調整以反映可換股票據╱債券之利息及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平值收益。計算所用之普通股

加 權 平 均 數 為 用以計 算 每 股 基 本 盈 利之期 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之加 權 平 均 數 ， 而 普 通 股 158 , 387 股 、

332,364,000股及39,750,000股之加權平均數假設已就視作行使及轉換購股權、可換股票據及可換股債券為

普通股而無償發行。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方式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普通權益持

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680,196) 94,098

可換股票據之名義利息（附註5） 16,693

可換股債券之名義利息（附註5） 24,160

可換股債券利息（附註5） 1,590

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平值收益（附註6） (35,452)

計算可換股票據╱債券之財務影響前之本公司

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1,089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28,729,168 1,206,120,685

攤薄影響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158,387

可換股票據 332,364,000

可換股債券 39,750,000

1,578,39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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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年╱期初

成本 2,447,875 1,417,380

累計折舊 (296,699) (111,792)

賬面淨值 2,151,176 1,305,588

於年╱期初，扣除累計折舊 2,151,176 1,305,588

添置 225,744 823,160

收購附屬公司 — 122,553

減值 (300,000) —

年╱期內提撥折舊 (123,730) (157,880)

出售撥回 (23,379) (23,414)

匯兌調整 (22,753) 81,169

於年╱期末，扣除累計折舊及減值 1,907,058 2,151,176

於年╱期末

成本 2,610,517 2,447,875

累計折舊及減值 (703,459) (296,699)

賬面淨值 1,907,058 2,151,176

10.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屬以信用作出，惟就新客戶而言則一般要求彼等以票據形式或預先付款。

信用期一般為一個月，主要客戶延至最多六個月。每名客戶設有最高信用限額。本集團對其未收取之應

收款項保持嚴謹控制，並設有信貸監控政策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逾期餘額由管理層定期審閱。鑑於上

文所述及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與多名分散之客戶有關，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貿易應收賬

款及應收票據為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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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結束時，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繳款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內 59,928 116,427

31至60天內 43,342 —

61至90天內 36,695 —

91至180天內 10,907 —

181至365天內 20,661 —

超過365天 863 673

172,396 117,100

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毋須就以上結餘提撥減值撥備，理由是有關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化，並

認為有關結餘可全數收回。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內 1,151 2,539

31至60天內 4,850 582

61至90天內 86,333 75

91至180天內 259 6

181至365天內 520 1,805

超過365天 540 41

93,653 5,048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不計利息，貿易應付賬款一般按60日結算，而應付票據則按180日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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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息銀行借貸

實際利率 到期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厘）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銀行貸款—無抵押 6.31%–9.84%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三年 585,936 555,075

非流動

銀行貸款—有抵押 6.90%–7.05%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 671,385 678,425

1,257,321 1,233,500

分析：

銀行貸款：

一年內 585,936 555,075

第二年 366,210 370,000

第三至五年

（包括首尾兩年在內） 305,175 308,425

1,257,321 1,233,500

本集團之所有銀行貸款以人民幣計值。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計息銀行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i) 銀行貸款人民幣 400,000,000元（ 相當於 488,28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00,000,000元（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相當於493,400,000港元））以中國人民銀行頒佈之五年貸款浮動息率

計息，須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分期償還。此項銀行貸款由趙明先生（「趙先生」，本公司可換

股票據之前的持有人及本集團附屬公司Triumph Fund A Limited之前股東）及郝深海先生（「郝先生」，

本集團附屬公司鄂爾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恒泰」）前董事）擔保，並以恒泰之採礦權抵押。

(ii) 銀行貸款人民幣 250,000,000元（ 相當於 305,17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50,000,000元（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相當於308,375,000港元））以中國人民銀行頒佈之六年貸款浮動息率

計息，須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分期償還。此項銀行貸款由趙先生及郝先生擔保，並以恒泰之

採礦權抵押。

(iii) 銀行貸款人民幣 20 ,000 ,000元（ 相當於 24 ,414 ,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0,000,000元（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相當於24,670,000港元））以中國人民銀行頒佈之金融機構一年借貸浮

動息率 150厘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此項銀行貸款由山西普大煤業集團有限

公司（趙先生擁有若干股權之實體）擔保。

(iv)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人民幣 300,000,000元（相當於 366,210,000港元）以固定年利率

6.31厘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此項銀行貸款由山西普大煤業集團有限公司（趙先

生擁有若干股權之實體）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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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人民幣 30,000,000元（相當於 36,621,000港元）以中國人民銀行頒

佈之金融機構一年借貸浮動息率 130厘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此項銀行貸款由山西

煤業集團有限公司（趙先生擁有若干股權之實體）擔保。

(vi)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人民幣 30,000,000元（相當於 36,621,000港元）以固定年利率 7.87

厘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此項銀行貸款由獨立第三方內蒙古蒙發煤炭有限責任

公司擔保。

(vii)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人民幣300,000,000元（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相當於370,050,000

港元）以固定年利率 6.31厘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此項銀行貸款由山西普大煤業

集團有限公司（趙先生擁有若干股權之實體）、內蒙古伊東集團恒東能源有限責任公司（獨立第三方）

及許建華先生（恒泰的董事）擔保。

(viii)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人民幣30,000,000元（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相當於37,005,000港

元）以中國人民銀行頒佈之金融機構一年借貸浮動息率130厘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

該項銀行貸款由獨立第三方內蒙古東達蒙古王有限公司擔保。

13.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一項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屆滿的購股權計劃（「舊計劃」），以及一項已獲本公司股東

批准並已自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起生效的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旨在鼓勵及回饋對本集團業務成

就有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舊計劃屆滿後，不得根據舊計劃授出任何其他購股權，但在所有其他方面而

言，舊計劃之條款仍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新計劃之進一步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

六日之通函內披露。

所有購股權已於行使期開始時歸屬。期內並無任何購股權變動。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及行使期如下：

購股權數目

董事 員工 合計 每股行

使價

行使期

港元

— 616,000 616,000 2.5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2,875,000 5,125,000 8,000,000 4.96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

2,875,000 5,125,000 8,000,000 4.96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

1,500,000 — 1,500,000 4.96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1,500,000 — 1,500,000 4.96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2,500,000 — 2,500,000 4.96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2,500,000 — 2,500,000 4.96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13,750,000 10,866,000 24,616,000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為 6,62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20,254,000港元），已於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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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公司有 24,616,000份（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616,000份）購股權尚未行

使。根據本公司現行股本架構，悉數行使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導致本公司額外發行 24,616,000股普通股

及增加股本2,461,600港元及股份溢價118,118,400港元（扣除發行開支及轉撥自購股權儲備前）。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有24,616,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相當於本公司於該日之已發行股份約1.72%。

14.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承租其若干辦公室物業。租賃辦公室物業商定之年期為三年。該等租約不包

括或然租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到期之應付日後最低租金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949 2,765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2,953

1,949 5,718

15. 資本承擔

本集團截至報告期間結束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53,557 —

已授權但未撥備 — 64,854

53,557 6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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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歐債危機加上全球及中國經濟疲弱加重煤炭市場所受的打擊。自第

二季初起，供求失衡令國內煤炭存貨量提高，並導致動力煤價格銳跌。本集團由兩家附屬

公司鄂爾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恒泰」）及內蒙古燎原煤業有限公司（「燎原」）營運兩個

煤礦，其客戶以內蒙古的發電廠為主，難免面臨銷售量及收益倒退的影響。

恒泰

於上半年度，恒泰的煤炭銷售量為 1,640,000噸，按年跌幅 37%。期內平均售價亦由去年同

期的每噸人民幣 206元下調至每噸人民幣 140元。鑒於動力煤內需銳減，恒泰已加大力度實

行產銷協調措施、作出定期檢查及維護安排及加強礦場安全措施。通過均衡產銷策略，恒

泰已成功保持穩定產量，並於去年下半年錄得銷售量增長，達到1,380,000噸。

燎原

期內，恒泰已全面接管其於二零一一年八月收購之燎原。自接管以來，燎原在銷售及營銷

策略、生產安全及內部監控方面已採納一連串改善措施，務求達到本集團所要求的水準。

上述整頓工作加上市場需求滑落，拖累燎原於上半年度之年產量由 600,000噸減少至380,000
噸；但由於燎原擁有熱值高的優勢，期內平均售價為每噸人民幣243元，較恒泰更勝一籌，
並提升了本集團整體的平均煤炭售價。

業務多元化

本集團透過其於二零一一年與中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中信信託」）共同成立之聯營公司 —

北京聚信泰和能源投資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已成功開拓其收入來

源。基金管理公司負責管理於國內進行優質煤礦及潔淨能源項目投資的能源信託基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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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基金」）。自推出以來，信託基金的資金規模已達到約人民幣 10億元，並錄得可觀的投資

回報。因此，本集團於上半年度分佔溢利 2,700,000港元。隨著信託基金業務持續發展，相

信其對本集團帶來的收入貢獻將日益增加。

業績回顧

收益

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 396,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532,000,000港
元），較上一比較期間減少 26%。期內，恒泰及燎原（該公司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被本集團

收 購 ）之收 益 貢 獻 分 別 約 為 2 8 3 , 0 0 0 , 0 0 0 港 元（ 截 至二零一一年 六 月三十 日 止 期 間 ：
532,000,000港元）及113,000,000港元。

期內，產自恒泰及燎原的原煤平均售價（「平均售價」）分別約為每噸人民幣 140元（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人民幣 206元）及人民幣 243元。期內，恒泰及燎原錄得銷售量

分別約 1,640,000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2,200,000噸）及 380,000噸。平均售

價及銷售量均有所減少，乃由於期內中國經濟放慢，大大打擊煤炭市場以致需求疲弱所

致。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折舊與攤銷、生產薪金及相關勞工成本、稅項、供應、公用事業及其他

與生產相關之連帶開支。期內，銷售成本約為356,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288,700,000港元），較上一比較期間增加 24%。該增加主要由於燎原期內產生銷售

成本約109,000,000港元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整體毛利自去年約 244,000,000港元減至約 39,000,000港元。恒泰之毛利率為 12%，而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 46%。期內，燎原錄得毛利率 3.5%。有關顯著減少乃由

於上述之期內平均售價下降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期內之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 32,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46,800,000
港元），主要為其他應付款項撥回約 2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之公平值收益約 35,000,000港元及終止認購事項產生之其他收入

10,000,000港元，已於收益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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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

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分別約為 4,000,000港元及 52,5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

約為1,700,000港元及64,000,000港元。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行政及財務部門之員工成本，包括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經營業務產生

之法律及專業費用、折舊及其他連帶性行政開支。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期內之股權結

算購股權開支減少至約6,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20,300,000港元）
所致。

其他開支

期內，其他開支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恒泰及燎原之採礦權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

值，分別約為300,000,000港元、 400,000,000港元及153,600,000港元。上述物業、廠房及設備

及採礦權之減值乃根據管理層所進行的估值並計及當期市況及本公司期內業務營運而作

出。

融資成本

期內，融資成本約為 63,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77,800,000港
元），主要為恒泰籌借貸款之利息開支約 53,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 48,300,000港元），以及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之攤銷約 10,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16,700,000港元）。由於可換股債券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贖回，故期內

並無產生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開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25,800,000港元）。期

內，概無資本化利息開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3,000,000港元）。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為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應佔與中信信託設立

之基金管理公司所產生之溢利。

所得稅

期 內 ， 所 得 稅 抵 免 約 為 180 , 5 0 0 , 0 0 0 港 元（ 截 至二零一一年 六 月三十 日 止 期 間 ： 開 支

43,900,000港元），為恒泰及燎原產生之經營溢利之稅項撥備約 19,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73,300,000港元），已被遞延稅項撥回約 200,40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29,400,000港元）所抵銷。期內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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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680,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溢

利 94,100,000港元）。轉盈為虧的主要原因為期內 (1)收益及毛利大幅減少；及 (2)物業、廠房

及設備、採礦權及其他應收款項出現減值。

未來展望

展望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全球經濟環境預期仍然不穩。在保持經濟穩步發展的同時，中國

政府將繼續採納緊縮政策，藉著遏制石油及煤炭價格升勢壓抑國內通脹情況。然而，由於

中國的耗能架構仍以煤炭為主要原材料，故本集團對煤炭行業的長遠前景感到樂觀。

動力煤市場

自二零一二年八月起，國內動力煤儲量徐徐回落，呈現市場好轉的先兆。由於發電廠將不

斷消耗煤儲量，故預期本年度旺季所顯現的影響將較淺薄。第三季的預計煤產量維持穩

定，並可預見供求情況將於第四季重回正軌。

產品組合

藉著去年收購燎原，本集團的煤炭資源得以增加，並能豐富產品組合以銷售高熱值原煤。

恒泰選煤廠計劃於二零一三年投產；屆時，本集團的產品種類將更趨多元化，由原煤以至

潔淨煤，預期可提升利潤率。

深化擴展

本集團明白到，充實的煤炭資源對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故將採取措施趕快就毗鄰燎

原的潛在新礦場提出申請。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積極探索優質的併購項目，務求擴充本集

團的煤炭資源及生產規模。

財務流動性

考慮到日後的流動性，本集團將與中港兩地多家大型銀行聯手集資以應付未來發展所需。

本集團亦將致力維持貿易應收及應付賬款穩健周轉。同時，本集團將於適當時候進行股本

集資活動及引進優秀的長期投資者，以進一步鞏固其資金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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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及銀行信貸作日常營運資金。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相對流動負債總額之比率）為0.21：1，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0.37：1。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 44,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51,90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錄得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約

147,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482,400,000港元）。如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披露，兩名客戶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與本集團訂立合約

（「該等合約」），以購買本集團日後的煤炭產量至二零一四年三月止，並同意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向本集團預付款項311,000,000港元。由於市況呆滯不前，該等合約並無於期內執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尚未償還計息銀行借款約 1,257,300,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3,500,000港元）。在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款中，47%、29%及24%分

別須於一年內、第二年及第三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償還（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5%、 30%及 25%）。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列值。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銀

行貸款約 854,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63,500,000港元）乃按浮動利率計

息，而銀行貸款約 402,8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70,000,000港元）乃按固

定年利率6.31厘及7.87厘（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31厘）計息。

於二零一二年 六 月三十 日 ， 本 集 團 零 息 可 贖 回 可 換 股 票 據 負 債 部 分 的 賬 面 值 約 為

231,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1,800,000港元）。可換股票據由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起有五年期限，於發行日期起三年後任何時間，本公司可以票面價值全部

贖回或部分贖回。

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進行其持續經營業務交易。本集團並無安排任何遠期外匯合約

作對沖用途。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債項淨額（即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及計息銀行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相對總資本（即可換股票據

負債部分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之比率）約為 1.15，而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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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訂立一份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以收購山西一個

煤礦不少於 51%的股權。諒解備忘錄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失效，賣方已據此退回

誠意金180,000,00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資本承擔、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53,600,000港元。資本承擔主要與購置經

營煤礦所用機器有關。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約 793,500,000港元以本集團之採礦權及一名前任

Triumph Fund A Limited股東及一名前任恒泰董事提供之擔保作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發行之票據以約為2,800,000港元之銀行結餘作抵押。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726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04名）全職僱

員。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員工成本約為 48,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34,500,000港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根據僱員個人之表現及經

驗、業內普遍慣例及市場水平而定。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提供醫療保險及公積金供款

等員工福利。因應本集團之整體表現，本集團之僱員亦可獲發放酌情花紅。本集團亦為僱

員提供適當培訓計劃，有利僱員個人發展及進階。

根據新計劃，本公司可向本集團之任何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未行使購股權合共為24,616,000股股份。期內並無購股權已授出或獲行使。

購買、贖回或出售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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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有所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

第A.2.1及A.4.1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守則。

根據守則條文第A .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

司行政總裁王大勇先生同時擔任董事會主席。董事會認為，該架構將不會削弱董事會與本

集團管理層間的權力與職權平衡。各董事委員會由具經驗及有才幹人士組成，彼等經常會

晤商討事項，此舉將確保權力與職權的平衡。董事會亦認為，該架構令本集團之業務營運

具成效及有效率，為本集團之業務前景帶來裨益。

根據守則條文第A .4.1條，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除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趙瑞強先生之任期為一年外，所有本公司現任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非

按指定任期委任，惟全體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

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三分一之董事須輪值告退。董事會認為，將設有充足措施，
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較守則之規定寬鬆。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以規管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經對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本公司各董事均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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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趙瑞強先生、厲培明先生及林家威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乃根據守則之

規定成立，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工作。

代表董事會

主席

王大勇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大勇先生、田文煒先生、王同田先生及陳瑞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黃鎮雄先生

及謝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趙瑞強先生、厲培明先生、李智華先生及林家威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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